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关于启动实施“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通知
各有关区县信息委、农委、教育局、妇联，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
为贯彻中央和本市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关精神，充分发挥信息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撑作用，市信息委、市农委、市教委、市妇联决定联合启动实施“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以下简称“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目前，此项工作已被列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项目。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重要意义

实施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适应新时期信息化发展和上海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提升的需要，有利于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有利于农村信息化应用成果的推广普及，消除城乡“数字差距”，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倡导农村家庭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目标任务
从2008年起，在本市闵行、嘉定、宝山、浦东、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和崇明10个区县开展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覆盖1800多个行政村，完成6万人的培训和60万人的宣传普及工作。其中，2008年要完成2万人的培训和10万人的宣传普及工作（各区县任务分解见附件1）。
三、培训的实施
为确保质量，培训采用“统一组织、统一教材、统一培训点认定、统一考核、统一发证”的方式。
1.培训对象

10个区县的村干部、村工作人员、村信息员等农村基层管理者，专业农民以及有积极性的普通农民。
2.培训内容

培训分为入门班和提高班两个层次。入门班主要讲授电脑的基本操作、文字输入、上网浏览和搜索信息、收发电子邮件等。通过入门班的培训，使学员达到“两会两能”的基本要求，即会打字、会上网，能搜索信息、能收发邮件。提高班是在入门班的基础上，讲授文字处理、表格处理、演示文稿制作、电脑外部设备使用等内容。培训采用分层教学、集中授课的方式，入门班和提高班培训时间均不低于24学时，学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各区县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对培训内容作适当调整。
3.培训教材

由市信息委统一组织开发、编写符合农村特点的培训教材。各培训点应在开班前按照培训人数向区县信息委申领培训教材。各区县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参照上述培训内容修订完善培训教材。
4.培训点
培训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拥有配备一定数量电脑、具备宽带上网条件的场所；有熟悉农村教育特点的培训教师。培训点一般设在区县、乡镇及相关行业所属的培训机构内，由区县信息委会同区县农委、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后，报市信息化培训协会备案。经认定的培训点将加挂“‘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点”牌子。各类培训对象原则上在就近的培训点参加培训；个别地区出行不便的，可向市信息化培训协会申请安排“信息大篷车”开展培训。
5.培训管理

每个培训班应配备1名培训教师、若干名辅导人员和1名班主任。培训教师负责讲授培训内容；辅导人员负责课堂辅导；班主任负责学员考勤、维护教学秩序、组织考核，并及时将审核后的学员信息录入“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管理系统。
6.考核和发证

学员完成培训课程后，由各培训点组织参加市统一考核，考核合格者由市信息委、市农委、市教委、市妇联联合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四、宣传普及的实施
1.宣传普及对象
10个区县的农村居民。

2.宣传普及内容

向农村居民介绍电脑、互联网、手机等方面的知识，引导他们认识互联网，感受信息化，提高信息化意识。
3.宣传普及材料

由市信息委委托有关单位统一制作宣传短片，设计体验活动，编写普及读本。各区县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编写普及读本。
4.宣传普及形式

主要采用“信息小篷车”进集镇、进村、进厂等方式，组织农村居民观看宣传短片，参加体验活动，阅读普及读本。“信息小篷车”由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为每个郊区县各提供一辆。每辆“信息小篷车”配备1名司机、1名宣传工作人员，以及笔记本电脑、投影仪和互联网接入设备。有条件的区县也可以利用村信息化活动室、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站等场所开展宣传普及活动。
五、组织分工
为切实推进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实施，市信息委、市农委、市教委、市妇联联合成立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2），协调解决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同时成立工作小组（名单见附件3），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标准，组织、协调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实施。
市级层面各单位分工如下：市信息委主要负责制订培训计划和宣传普及计划，协调区县开展农村基层管理者的培训工作；市农委主要负责专业农民的培训工作，配合开展农村基层管理者的培训工作；市教委主要负责有积极性的普通农民的培训工作；市妇联主要负责宣传普及对象的组织发动工作；市信息化培训协会主要负责培训教材的编写、考核和发证、“信息大篷车”的运行管理，指导区县开展培训工作；中国电信上海有限公司是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协办单位，主要负责利用“信息大篷车”对部分出行不便的农村居民开展培训，落实“信息小篷车”，协调区县电信局实施宣传普及工作。
各有关区县要明确本区县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分管领导，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小组，指导本区县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开展，制订相应计划，落实培训任务。
区县层面各单位分工如下：区县信息委主要负责会同区县各行业相关部门开展本区县农村基层管理者的培训工作，会同区县妇联制定本区县的宣传普及计划，落实乡镇、村、厂的宣传联络员以及宣传场地；区县农委主要负责本区县专业农民的培训工作；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本区县有积极性的普通农民的培训工作；区县妇联主要负责本区县宣传普及对象的组织发动工作；区县电信局主要负责实施本区县的宣传普及工作。
六、经费安排
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不向培训对象和宣传普及对象收取费用。培训和宣传普及所需经费（包括培训教材和普及读本编印、宣传短片制作、培训合格证书印制、教师补贴、培训场地使用、“信息大篷车”和“信息小篷车”运行维护等）由市信息委、市农委、市教委、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共同承担；各有关区县要安排专门经费用于工作推进，加强对培训点的经费投入；有条件的区县可根据本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给予培训对象适当的误工补贴。鼓励各有关区县扩大培训和宣传普及工作的覆盖面，超出计划任务部分的经费由区县承担，但由市级部门免费提供培训教材、培训合格证书、普及读本、宣传短片。各有关区县自行编印培训教材、普及读本的费用由区县承担。
七、有关要求
1.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覆盖面广，涉及人员多，各有关区县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配备工作人员，做到有专人负责、有专门的队伍落实；要建立例会制度，确保组织协调及工作统计、情况汇总的渠道畅通，并及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2.各有关区县信息委、农委、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市级层面的工作安排制定本区县的培训计划，切实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管理，对培训点进行有效监督和考评，确保培训的质量。
3.各有关区县要严格按照“每个宣传对象至少观看一部宣传短片，参加一次体验活动，阅读一本普及读本”的要求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在此基础上，区县还可自行组织开展其他形式的宣传普及活动。
4.各有关区县要充分调动农村信息苑、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站、村信息化活动室等资源，让农村居民有地方、有机会进行信息化应用技能训练；要积极开展贴近农村居民的信息化应用，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5.请各有关区县在3月20日前报送《区县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工作小组名单反馈表》（附件4）。
附件：1.2008年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任务分解
      2.市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领导小组名单

3.市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工作小组名单
          4.区县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工作小组名单反馈表
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二〇〇八年三月   日

市信息委联系人：陈可乐          联系电话：61122316

传  真：61113900   Email: klchen@shanghaiit.gov.cn 

市信息化培训协会联系人：童陵枫   联系电话：63536088
传真：63539945     Email: lftong@itta.org.cn 
附件1：
2008年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任务分解
	区  县
	应培训人数（人）
	应宣传普及人数（人）

	
	农村基层管理者
	专业农民
	普通农民
	

	青浦区
	600
	
	2400
	20000

	金山区
	400
	
	2400
	20000

	浦东新区
	150
	
	600
	5000

	宝山区
	150
	
	600
	5000

	闵行区
	150
	
	600
	5000

	嘉定区
	350
	
	600
	5000

	松江区
	300
	
	1200
	10000

	南汇区
	300
	
	1200
	10000

	奉贤区
	300
	
	1200
	10000

	崇明县
	300
	
	1200
	10000

	合  计
	3000
	5000
	12000
	100000


注：1.农村基层管理者包括村干部、村工作人员、村信息员等；
2.专业农民指纳入市农委农民培训计划的人员；
3.普通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有参加信息化培训积极性的农村居民，不包括专业农民。

附件2：
市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傅文彪　　市信息委主任

副组长：严胜雄    市农委副主任

刘  健    市信息委副主任

        李骏修    市教委副主任

             朱  鸣    市妇联副主席
成  员：张建明    市信息委社会信息化处处长

莫云华    市农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华炳均    市农委科技处处长

             王  宏    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

             孙美娥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刘英勇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注：今后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该成员单位的领导和相应岗位的人员自然替补。

附件3：
市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工作小组名单
组  长： 张建明   市信息委社会信息化处处长

              莫云华   市农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王  宏   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

              孙美娥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沈  钢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信息化推进办主任
成  员： 项丽虹   市信息委社会信息化处副处长

庄  俭   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副处长

顾秀娟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调研员

谷淑萍   市农委社会发展处

李炳伟   市教委终身教育处

丁玉红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

童陵枫   市信息化培训协会秘书长
陈可乐   市信息委社会信息化处

周  斌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市场部营销处处长
注：今后工作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该成员单位相应岗位的人员自然替补。

附件4：
区县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工作小组名单反馈表
区县：      （请区县信息委代章）    区县分管领导：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组  长
	
	
	
	
	

	
	
	
	
	
	

	
	
	
	
	
	

	
	
	
	
	
	

	成  员
	
	
	
	
	

	
	
	
	
	
	

	
	
	
	
	
	

	
	
	
	
	
	

	
	
	
	
	
	

	
	
	
	
	
	

	
	
	
	
	
	

	
	
	
	
	
	

	
	
	
	
	
	

	
	
	
	
	
	


注：请于2008年3月20日前将此名单传真至市信息委社会处（传真：61113900），并将电子版发送到klchen@shangha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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